长治市屯留区应急管理系统
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措施（25条）

动火作业是指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明火的工艺设置以外的非常规作业，如电焊、气焊、切割作业及使用喷灯、打磨、砂轮、电钻等可能产生火焰、火花和炽热表面的作业。
一、日常管理要求（8条）
1.明确负责动火作业安全的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及具体负责人，并制定相应的工作职责和管理制度。
2.建立动火作业监护人和操作人员台账，确保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熟练掌握操作技能、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3.设置固定动火区，每年至少对固定动火区进行一次风险辨识，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辨识、重新划定。
4.委托作业单位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在与作业单位签订的合同或管理协议中明确企业、作业单位、动火作业人员、现场监护人等各方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责任，企业对作业单位的动火作业统一协调、管理、审批，及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
5.加强动火作业安全教育培训及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定期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督促指导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6.企业或动火作业单位应根据动火实际情况，配置相应的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设备；加强动火作业设备、设施日常保养维护，按要求定期检验检测，严禁使用超期未检验检测或不合格产品。
7.建立动火作业审批及分级管理制度，遇节日、假日、夜间或其他特殊情况（大风、沙尘、雨雪天等）时，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禁火区（仓库、油库、化学品车间等）原则上严禁动火，确需动火需升级审批、加强监护措施。
8.建立完善气瓶安全管理制度，选购具有气瓶生产或充装许可证的供应商，空瓶与满瓶、不同性质气体（如氧气与乙炔）分库存放，设置明显标识，采取防倾倒措施；搬运气瓶时轻装轻卸、佩戴瓶帽和防震圈，避免碰撞、抛掷或滚动。
二、作业前管控措施（9条）
9.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明确作业内容、动火地点及动火部位、时间、范围、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分析结果、安全防护和应急措施、责任人等事项；未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严禁动火；一级/特殊动火必须升级审批，由现场负责人、安全员、审批人签字确认。
10.作业负责人应在作业前对作业人员和监护人进行安全交底。安全交底主要内容包括：作业内容，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采取的具体安全措施与应急措施，应急救援器材的位置、分布及使用方法。
11.清理动火点周围5米内易燃、易爆物（油、气、纸屑、化学品、可燃粉尘等），无法清理的做防火隔离。
12.切断危险源点：管道盲板隔离/上锁挂牌，禁止仅关阀门；清理容器内残液、残渣，置换合格。
13.检查动火设备（焊机、割炬等）完好、接地规范；配备适配灭火器材（灭火器、消防水带等）、照明装备，指定专人监护。
14.有限空间动火需先通风、检测可燃/有毒气体浓度，合格后方可作业。
15.现场设置警戒隔离区域及明显的“动火作业中”等安全警示标志，禁止无关人员及车辆进入作业区域。配备灭火器、灭火毯、水桶、消防水带；高处动火必须接接火盆、防火毯，防止火花飞溅。
16.作业现场可能危及安全的坑、井、沟、孔洞等应采取覆盖或硬隔离措施，夜间设置警示灯。
17.严格交叉作业。涉及临时用电、高处、拆除管线、有限空间、环境可燃粉尘环境等动火作业的，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注意：易燃易爆环境，动火前应做动火分析：可燃气体浓度 ≤爆炸下限的 1% 方可动火；动火前30 分钟内检测；中断超过30 分钟重新检测。
三、作业中管控措施（5条）
18.严格按《动火作业许可证》核定内容操作，严禁超范围、超时间动火，禁止擅自动用非动火设备。
19.监护人全程监护、不得离岗，实时观察动火点及周边情况，发现火情（隐患）立即叫停作业并采取应急措施。
20.动火点上方、下方有易燃可燃物时，应设防火挡板、接火盆，防止火花飞溅引发火情、火灾。
21.动火期间，距动火点30米内不得排放各类可燃气体；距动火点15米内不得排放各类可燃液体；氧气瓶与乙炔瓶间距 ≥5 米；气瓶距动火点 ≥10 米；气瓶直立、防倾倒、防晒、防震圈齐全；焊机接地规范，无破损、无漏电。
22.作业中遇突发情况（气体泄漏、停电、火情），立即停止动火，切断火源，撤离人员并上报。
注意：严禁在喷漆、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下动火。
四、作业后管控（3条）
23.动火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监护人共同检查动火点及周边，留存监护30分钟以上，确认无余火、无阴燃、无复燃风险后方可离开。
24.清理作业现场，归置动火设备、灭火器材，注销《动火作业许可证》。
[bookmark: _GoBack]25.做好作业记录，注明动火时间、地点、操作人员、监护情况及现场清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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